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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司、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的活动。
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关键在于规范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内
部的组织管理活动。
企业与公司法既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经济法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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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企业与公司法概述　一、名词解释　二、简答题　三、判断题　四、单项选择题　五、多项
选择题　六、案例分析题　参考答案第二单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名词解释　二、简答题　三、判断
题　四、单项选择题　五、多项选择题　六、案例分析题　参考答案第三单元 股份有限公司　一、名
词解释　二、简答题　三、判断题　四、单项选择题　五、多项选择题　六、案例分析题　参考答案
第四单元 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法　一、名词解释　二、简答题　三、判断题　四、单项选择题
　五、多项选择题　六、案例分析题　参考答案第五单元 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法　一、名词解释
　二、简答题　三、判断题　四、单项选择题　五、多项选择题　　六、案例分析题　参考答案第六
单元 外商投资企业法　一、名词解释　二、简答题　三、判断题　四、单项选择题　五、多项选择题
　六、案例分析题　参考答案第七单元 企业破产法　一、名词解释　二、简答题　三、判断题　四、
单项选择题　五、多项选择题　六、案例分析题　参考答案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三)部分试题及
参考答案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三)部分试题及参考答案2008年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经济法》试
卷部分试题及参考答案2009年全国注册会计师(旧制度)考试《经济法》部分试题及参考答案2009年全
国注册会计师(新制度)考试《经济法》部分试题及参考答案2008年10月全国自学考试《公司法》试题
及参考答案2009年1月全国自学考试《公司法》试题及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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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破产管理人职责包括：(1)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2)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
，制作财产状况报告；(3)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4)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5)在第一次债权入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6)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7)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8)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9)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
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4．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享有表决权。
债权人会议行使下列职权：(1)核查债权；(2)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
；(3)监督管理人；(4)选任和更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5)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6)通过重
整计划；(7)通过和解协议；(8)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9)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 (10)通过
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11)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债权人会议行使的其他职权。
5．和解的程序规则是：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协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同
意，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协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终止和解程序，并予以公告。
管理人应当向债务人移交财产和营业事务，并向人民法院提交执行职务的报告。
和解协议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或者已经债权人会议通过的和解协议未获得人民法院认
可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和解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6．破产无效行为适用于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1)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2)虚构债
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
以上行为自始至终无效。
因以上行为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有权追回。
7．重整程序终止的原因有：(1)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继续恶化，缺乏挽救的可能性；(2)债务
人有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其他显著不利于债权人的行为；(3)由于债务人的行为致使管理人
无法执行职务。
8．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并且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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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企业与公司法题库与解答》编辑推荐：高等院校财经管理类专业法学课程题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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